




慈司〔2017〕40号


市司法局关于公布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基层司法所，局机关各科室，各下属事业单位：
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慈政办发〔2017〕97号）文件要求，我局对2016年12月31日前自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本次清理共涉及规范性文件7件，其中继续有效2件、废止5件，现予以公布。

附件：1.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慈溪市司法局
                               201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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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慈司〔2002〕49号
	慈溪市司法局关于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暂行办法

	2
	慈司〔2013〕21号
	关于印发《一案一档奖励考核办法》的通知














附件2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慈司〔2000〕29号
	关于做好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服务工作的通知

	2
	慈司〔2013〕18号
	关于印发《慈溪市律师业发展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3
	慈司〔2013〕25号
	关于印发《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考评办法（试行）》的通知

	4
	慈司〔2012〕38号
	关于印发《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细则》的通知

	5
	慈司〔2013〕46号
	关于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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